
民  政  部 :

发 展 改 革 委

教  育  鄣
财  政 扌 部

国 土 资 源 部

坏 ∷境 保 护 鄂

住房城乡建设部

国家卫生计生委

国~ 资  .季
∴

⋯

务

¨ ∴  ∷
⋯

局

·国  管  局

民爿之 〔2016) 179号

关于支持整合改造闲置社会资源

发展养老服务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民政厅 (局 )、 发展改革委、教育厅 (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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季
、

:局

)、 财 政 厅
(局

)、 国 土
资 源 厅

(国
土 局 、

国 土 房 管 局 )、

∷环境保护厅 (局 `)、 住房城乡建设厅 (建委、:建交委、规划委、
f∴∶

市政管委 )、 卫冱计生委、国资委、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、
∶机关事务管理局,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、发展改革委、教

`

育局
\、

公安局、财务局、r国土资源局、建设局 (环保局)、 卫

∷∷生局、人口计生委、国资委、视关事务管理局∷

|∴ . 为促进居 民消费扩大和升级 ,带动产业犭构调整升级 ,加

快培育发展新动力 ,增强经济韧忤,按照国务院有关部署 ,现

就支持整合改造闲置社会资捍发展养老服务通知如下:

一、指导思想

贯彻落实 《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苋》 C国 `

.发 〔2∶θ】3〕 3s号 )、 《国务 院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赉引领作用加快

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》 (国发 E20|5〕 66軎 )∶ 、发

展改革委等24部 门《关于印发促进消费带动转型升级行动方案的

通知》 (发改综合 〔2016)8” 号)、 《养老服务设施用地指导意

见》 (国土资厅发 E⒛14)11号 )精神,紧密结合养老服务业发

展实际,通过整合改造闲置社会资源,有效增加供给J总量,推动

养老服务业发展提质升级,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充分挖掘闲置社会资源,引 导社会力量参与,将城镇中废

弃的厂房、医院等,事业单位改制后腾出的办公用房,乡 镇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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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调整后的办公楼,以及转型中的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

举办的培训中心、疗养院及其他具有教育培训或疗养休养功能

的各类机构等,经过一定的程序,整合改造成养老机构、社区

居家养老设施用房等养老服务设施,增加服务供给,提高老年

人就近就便获得养老服务的可及性,为 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、

社区为依托、机构为补充、医养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目

标提供物质保障。

三、主要措施

各地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、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、|老

年人口分布和养老服务需求状况,统筹整合改造闲置社会  丿,

发展养老服务。                  谤

(一 )在各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,联合开展城乡

闲置社会资源的调查、整理和信息收集工作,防范人居环境风

险,摸清底数和相关环境信息,建立台账。有条件的地方,经

主管部门、产权单位 (个人 )同 意后,可由政府购置、置换、

租赁、收回,整合改造成养老服务设施,由政府直接运营或以

招投标方式提供给社会力量运营。鼓励社会力量通过股份制、

股份合作制、PPP等模式整合改造闲置社会资源发展养老服务。

(二 )鼓励盘活存量用地用于养老服务设施建设。养老服

务设施用地符合 《划拨用地目录》的,可采取划拨方式供地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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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符合 《划拨用地目录》的,应依法实行出让、租赁等有偿使

用方式;同 一宗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,应采取招标拍卖

方式公开出让。

(三 )改造利用现有闲置厂房、社区用房等兴办养老服务

设施,符合 《划拨用地目录》且连续经营一年以上的,五年内

可不增收土地年租金或土地收益差价,土地使用性质也可暂不

作变更。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,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内增加养老

服务设施建筑面积的,可不增收土地价款。

(四 )城市经济型酒店等非民用房转型成养老月艮务设施的,

报民政1住房城乡建设、国土资源、规戈刂̄等部门备案。五年内

可暂不办理土地和房产功能变更手续,满五年后继续用于养老

服务设施妁”可由产权人按有关规定办理使用功能变更手续。

(五 )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依法盘活本集体建设用地存量,

为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兴办非营利性养老服务设施;民 间

资本举办的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可以依法使用农民集体建设用

地。鼓励村三产留地优先用于发展养老服务。

(六 )鼓励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举办的培训中心、

疗养院及其他具有教育培训或疗养休养功能的各类机构,在具

各条件的情况下,通过规范方式转向养老服务业。可探索采用

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(PPP)等方式组建社会化养老服务企业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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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营利性机构。支持各地利用现有培训疗养服务设施场地 ,

以多种方式提供养老服务。

(七 )各地要进一步深化
“
放管服

”
改革,加大简政放权

力度,对整合改造闲置社会资源举办养老服务设施的,尽量简

化审批手续、缩短审批时限、提供便利服务。各级人民政府有

关部门应建立联审等机制,加快养老服务设施事项的办理。

(八 )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环境,不得滥用行政权力,以

设定歧视性资质要求、评审标准或者不依法发布信∫急等方式,

排斥或者限制区域外社会力量参与本地养老服务相关招投标活

动。   ∶∶   ∷ ∶

-九 )凡道讨整合改造闲旨社会资源建成的养老服务设施 ,

符合相关政策条件的,均可依瞧有关̄规定享受养老服务建设补

贴、运营补贴等资金支持和税费减免、水电气热费用优惠等政

策扶持。

四、组织保障

各地要建立健全整合改造闲置社会资源发展养老服务的工

作机制,'加 强沟通,密切合作,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

大问题。暂时不具各条件的省 (区、市 )可确定部分地区开展

先期试点,积累经验,条件已具各的省 (区、市 )可全面推行。

加强对整合改造闲置社会资源发展养老服务的协调指导和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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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,确保各项工作顺利推进。

∷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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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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